
立法會主席就  
黃毓民議員擬對  

《 2016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  
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 

 
 
1. 黃毓民議員已作出預告，倘二讀《 2016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號 )
條例草案》 (“條例草案 ”)的議案獲立法會通過，他擬就條例草案動議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“修正案 ”)。為根據《議事規則》考慮該
等修正案是否可以提出，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等修正案給予

意見，並請黃議員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。  
 
 
條例草案  
 
2. 根據條例草案的詳題，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稅務條例》

(第 112章 )，以實施政府就 2016-2017財政年度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中關
於稅務寬免的建議，並就過渡事宜訂定條文。  
 
3. 一如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解釋，建議的稅務

寬免包括：  
 

(a) 每名合資格父母／祖父母／外祖父母的長者住宿照顧

開支扣除上限由 80,000元增至 92,000元；及  
 

(b) 供養每名 60歲或以上合資格父母／祖父母／外祖父母
的 免 稅 額 和 額 外 免 稅 額 ， 均 由 4 0 ,0 0 0 元 增 至
46,000元；如父母／祖父母／外祖父母為 55歲或以上
但未滿 60歲，則上述的免稅額和額外免稅額均由
20,000元增至 23,000元。  

 
 
黃毓民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 
 
4. 黃毓民議員擬提出修正案，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新訂第 2A、
2B及 2C條，以分別修訂第 112章第 26D、 30及 30A條，規定任何人如
申索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、供養父母／祖父母／外祖父母的

免稅額或額外免稅額，均須於作出申索當日起計的 14天內，向
稅務局局長 (“局長 ”)提供支持有關申索的證明；如沒有按規定提交該
證明，局長可拒絕容許有關扣除或拒絕給予有關免稅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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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議事規則》的相關條文  
 
5. 政府當局就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提出意見時，提述了

《議事規則》的下列條文：  
 

(a) 第 57(4)(a)條，該條文訂明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
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；及  

 
(b) 第 57(6)條，該條文訂明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

如認為任何修正案的目的或效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

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，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

負擔，則該修正案可由任何議員提出 (如行政長官書面
同意該提案 )。  

 
 
政府當局的意見  
 
6. 政府當局認為，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不應獲准提出。政府

當局的意見載於附錄 1。  
 
7. 政府當局認為，一如條例草案的詳題、實質條文及摘要

說明所述，條例草案旨在實施 2016-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中關於稅務
寬免的建議。財政預算案未有建議對現行處理有關扣除及免稅額

申索的機制作出任何改動，而條例草案亦不涉及任何此等改動。

此外，條例草案並不涵蓋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擬修訂第 112章的
條文。依政府當局之見，他的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。  

 
8. 政府當局進一步認為，稅務局一直實施一套查核機制，以

隨機抽樣或風險為本的方式，查證個別納稅人是否符合申索有關

扣除或免稅額的資格。黃議員的修正案如獲通過，會對稅務局施加

一項新增的職能，即須承擔強制性責任，審核每宗為支持有關扣除

或免稅額申索而提交的證明。稅務局須設立一支專責隊伍負責審核

此類證明。稅務局預期須增加兩名評稅主任職系及 5名文書職系的
員工，涉及每年超過 240萬元的額外員工開支。稅務局亦須重新設計
報稅表，並重新編寫其電腦程式及工作程序，涉及為數約 10萬元的
一筆過額外行政開支。上述的額外公帑開支並不包括在現行稅制

之內，亦不在條例草案的預期之中。政府當局因而認為，黃議員的

修正案具有《議事規則》第57(6)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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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毓民議員的回應  
 
9. 黃毓民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。他的意見載於附錄 2。  
 
10. 黃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對申索人是否符合申索有關扣除及

免稅額的資格進行隨機抽樣查核，角色被動，而其修正案要求申索

人採取主動角色，提供支持其申索的證明。該等修正案旨在改善

條例草案涵蓋的稅務寬免建議，因此屬條例草案的範圍。  
 
11. 黃議員並不接受政府當局指他的修正案具有《議事規則》

第 57(6)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論據。依他之見，任何由政府當
局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如獲通過，都必然會導致政府內部作出相應

的人手調配或政策調整，因而可能涉及公帑開支。倘政府當局的理

據成立，便沒有議員可以提出修正案。黃議員認為，他的修正案會

否招致額外員工開支，屬未知之數，仍須詳細檢視相關部門內的分

工安排。他亦質疑政府當局現行的查核制度能否有效打擊逃稅。他

相信其修正案如獲通過，將可改善查核制度、更有效打擊逃稅及增

加政府收入。  
 
 
我的意見  
 
12. 從條例草案的詳題、摘要說明及條文和相關的立法會參考

資料摘要可見，我認為條例草案的主題明顯是 2016-2017年度財政
預算案中關於稅務寬免的建議，而該等建議包括調高長者住宿照顧

開支的扣除上限及增加供養父母／祖父母／外祖父母的免稅額。  
 
13. 黃 毓 民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擬 修 訂 的 第 112章 第 26D、 30及
30A條，分別就容許或給予有關扣除或免稅額的情況作出規定。我
注意到條例草案並無建議修訂該等條文。然而，我明白條例草案

如獲制定成為法例，則按條例草案建議的新訂上限給予有關扣除或

免稅額，便須符合該等條文的規定。  
 
14. 在決定黃議員的修正案是否與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時，我

考慮了修正案會否具有改變條例草案主題的效力，抑或只是修訂

條例草案的細節。當我批准一位議員就旨在實施 2010-2011年度財政
預算案中兩項特定建議的《 2010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2010年
條例草案 ”)提出修正案時，我在裁決中述明，與兩項特定建議不一致
的任何修正案均會超越 2010年條例草案涵蓋範圍的看法，不可能是
正確的，因為這意味條例草案幾乎沒有任何修正的空間，不管

修正案是由政府或議員提出。因此，我認為只要 2010年條例草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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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修正案符合《議事規則》第 57(4)(a)條的規定，便可予以提出。 1

過去的裁決亦確立另一原則，就是旨在為實施一項立法建議而施加

條件的修正案，不大可能被視為與相關法案的主題無關，除非

修正案的主題或效力使之明顯與法案的主題無關。 2 
 
15. 基於上述原則，我認為黃議員的修正案並無改變條例草案

主題的效力。該等修正案僅旨在對申索有關扣除或免稅額施加額外

條件，藉以加入實施相關稅務寬免建議的細節，並讓局長可據以

拒絕容許或給予有關扣除或免稅額。我信納修正案與條例草案的

主題有關。  
 
16. 過去的裁決已確立一項清晰原則：某項修正案如對政府

當局施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職能，即一項現行法律並沒有訂明或

超出該等源於擬議法例的職能的法定職能，而履行該項新增而獨特

的職能將須要動用一筆為數並非象徵式或微不足道的公帑，則該

修正案便具有《議事規則》第57(6)條所指由公帑負擔的效力。 3 
 
17. 我注意到第 112章並沒有對局長施加任何強制性責任，須要
求納稅人提供支持相關申索的證明。憑藉第 112章第 26B(2)、 27(2)、
51(4)及 51A(1)(c)條，局長可酌情要求納稅人就其報稅表提供資料，
包括為支持有關扣除或免稅額的申索而提供證明。黃議員的修正案

旨在對申索人施加一項強制性責任，必須向局長提供支持其申索的

證明，但並沒有強制規定局長必須查核申索人有否於指定時限內

提交有關證明。依我之見，修正案只建議局長如未獲提供有關

證明，可酌情決定是否拒絕容許或給予有關扣除或免稅額。  
 
18. 我亦注意到，第 112章第 26D、 30及 30A條賦權局長可決定
是否容許或給予有關扣除或免稅額。第 112章第 86(1)條賦權根據
第 112章第 3條成立的稅務委員會，可指明為使第 112章生效而需要的
表格。此外，根據第 112章第 51AA(1)條，報稅表須使用稅務委員會
指明的表格提交。  
 
19. 經考慮上文第 17及 18段所述的相關因素後，我不認為
黃議員的修正案會對政府當局施加一項第 112章沒有訂明的新增而
獨特的職能。我了解有關修正案如獲通過，其效力可能會加重有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立法會主席於 2010年 7月 12日就涂謹申議員擬對《 2010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提出
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9段。  

2 立法會主席於 2013年 7月 8日就何秀蘭議員擬對《 2013年香港藝術發展局 (修訂 )條例
草案》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14段。  

3 立法會主席於 2015年 7月 6日就梁家騮議員擬對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
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15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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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除或免稅額申索人的負擔，或令現行查核制度變得複雜。然而，

這關乎修正案的優劣，我在決定有關修正案可否提出時，不應予以

考慮。  
 
 
我的裁決   

 
20. 我裁定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可以提出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
 
 

(曾鈺成 ) 
 
 
2016年 5月 1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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